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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食盐业实行实质为政策性垄断的专营制度，即国家对食盐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由盐业行政部门主管

食盐生产、分配及监督盐业运行，盐业公司只负责食盐批发。然而，由于现实立法的缺漏和行政权力不当让与,
导致盐业公司合法垄断变异，带来权力寻租和食盐安全隐患等弊端。针对盐业公司的违法垄断行为，应进行食盐

体制改革，完善食盐立法，以化解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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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食盐专营的本原分析： 

政策性垄断 
 
在我国，食盐业与烟草行业一样一直实行专营制

度。所谓“专营”，是指某种产品的市场销售是由政府
指定的唯一厂商来执行，其他厂商不得介入的市场格

局。今天人们更多地使用“国家垄断”或“合法垄断”来
指代“国家专营”。 
我国食盐专营制度，主要由国务院 1990年发布的

《盐业管理条例》以及 1996年发布的《食盐专营办法》
进行规范与调整。《盐业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盐业

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省及省级以下人民

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工

作；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经省级盐业行政主管

部门审查同意，报同级政府核准；食盐的批发业务由

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食盐的零售业务由企业及个

人等零售单位负责。由此可以明确，在食盐业制度运

行中，存在两类最基本的主体——行政主体和市场主

体。行政主体即担负行政职能的政府盐业主管机构，

而市场主体则包括盐资源的开发生产企业、负责批发

的盐业公司及食盐零售企业或个人。《食盐专营办法》

将这一基本制度在食盐运行领域中具体细化。该办法

规定，中央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有：主管全

国食盐专营工作，确定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组织实施

由国家计划主管部门下达的食盐年度生产计划及分配

调拨计划等；地方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则主要负责

地方食盐专营工作，确定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批发企 

业的合理库存及负责违反规定的行政处罚工作等。该

办法还对食盐销售作出具体规定，与《盐业管理条例》

中的相关规定相符。根据以上规定，我国食盐专营制

度主要表现为：在某一地理范围(通常按行政省区划
分)，食盐产品的生产由政府特许的少数几个厂商按政
府下达的计划来进行，食盐的销售则只由政府指定的

唯一的经销商来执行，食盐产品的生产商只能把产品

按政府确认的价格卖给政府指定的经销商，而不能直

接在市场上进行销售。 
由此可见，专营的实质是凭借行政权力通过法律

正当赋权而形成对某种产品的合法垄断经营。那么垄

断在何时或何种条件下合法，何时或何种条件下不合

理或违法? 这需要对垄断的性质进行具体分析。 
《布莱克法律辞典》对垄断的解释是：一是指赋

予某(些)人或公司的特权或特别优势，这种特权或特
别优势表现为从事某种特定商业或贸易、生产某种特

定的物品或控制某种特定商品全部供应的排他性权

利；二是指一种市场结构形式，在此种市场结构形式

中，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左右着某项产品或服务的全

部销售。前一种垄断是基于某种法定权利而产生的、

为法律所允许的垄断，即合法垄断；后一种垄断是经

济学中的一般意义上的、为反垄断法所反对的垄断。

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垄断”本是市场的一种结构
或状态，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中性概念(尤其是该
垄断结构或状态并非通过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

利益而形成的，比如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赋权的

垄断经营)，只有当占据垄断状态的市场主体滥用市场
优势而实施排除或限制竞争并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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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利益时，该垄断才被认为有违公平竞争和破坏竞

争机制而应受到法律规制。[1]因此，为了妥善处理和

分别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垄断，各国在反垄断立法中规

制非法垄断的同时还规定了合法垄断的适用除外。 
在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情

形主要包括两类：一为自然垄断，二为政策性垄    
断。[2]其中，政策性垄断是指国家基于政策性考虑，

对于某些特定行业、特定主体和特定行为的垄断予以

法律许可，或法律规定予以鼓励和扶助，或实行国家

垄断。通过对我国食盐专营制度本身进行分析，不难

得出食盐专营制度形成的垄断属于国家垄断的结论：

国家垄断是政策性垄断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指国家

基于社会经济总体和长远利益及政治、国防和其他国

计民生等方面的政策性考虑，通过法律规定某些特殊

的重要经济领域由国家直接投资经营，并在一定程度

上排除非国家资本的进入。[3]国家垄断作为一种特殊

的垄断，除了垄断的一般特征外，还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出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的考虑；第二，国家

为投资经营主体；第三，一般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授权。 
《食盐专营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食盐

的管理，保障食盐加碘工作的有效实施，保护公民的

身体健康，制定本办法。”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实行的
食盐专营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针对我国普遍缺碘的

状况而普及碘盐，是基于社会公益的考虑；中国盐业

总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由国家直接投资经营

的国有大型企业，而各级盐业公司则是由各级地方政

府直接投资经营的国有企业，国家是投资经营主体；

《食盐专营办法》和《盐业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

的行政法规。因此，食盐专营形成的垄断是符合国家

垄断的特征的，属于国家垄断。 
综上可见，我国食盐专营所形成的垄断适用《反

垄断法》是有理论依据的。而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

《反垄断法》第七条第一款也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占
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

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

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

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

促进技术进步。”根据该规定，可以看出《反垄断法》
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专营专卖的合法性。 
 

二、我国食盐专营步入误区： 
由合法垄断到滥用垄断 

 
我国实行食盐专营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食盐

安全和战略储备，这一制度本身无可厚非，但在现实

运行中却产生了巨大偏差，甚至出现盐业公司非正常

纵向垄断食盐市场的不合理现象，使食盐业运行背离

制度的应然状态。 

我国食盐垄断主要体现为以食盐专营制度为基础

的盐业公司垄断。根据《盐业管理条例》以及《食盐

专营办法》规定，盐业公司在实施食盐专营的过程中，

依法在食盐批发环节具有垄断力，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在获得盐业主管机构审查批准食盐批发许

可证中没有竞争对手。《盐业管理条例》规定盐的批发

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负责，《食盐专营办法》规定

了国家实行食盐批发许可证制度、食盐批发许可证的

管理规则以及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应具备的条件。上

述规定相结合，共同确立了盐业公司在食盐批发领域

的垄断经营地位及获得方式。 
其二，在规定的销售范围内销售食盐，没有竞争

对手。《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食盐批发企
业应当按照国家计划购进食盐，并按照规定的销售范

围销售食盐。”这条规定具有两层含义：第一，盐业公
司在购进食盐以后到销售食盐的过程中没有其他形式

的企业与之竞争，处于垄断经营地位；第二，各个地

方的盐业公司为本地区的食盐批发的唯一经营主体，

不仅没有其他形式的企业与之竞争，而且该地区范围

以外的盐业公司也不得与之竞争。 
由此可知，盐业公司在食盐专营中的食盐批发环

节具有排除盐业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竞争的垄断地

位，而各个不同地区的盐业公司则在本区域内具有排

除其他盐业公司竞争的垄断地位。[4] 

但这种垄断力也是有限制的：首先，关于食盐购

进的数量受到国家计划控制；其次，食盐购进及批发

销售的价格受到国家价格管制，《食盐专营办法》第十

五条是国家对食盐价格的规定；另外，我国《反垄断

法》第七条在规定对专营专卖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

予以保护的同时，也要求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

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并维护消费者

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盐业公司合法垄断的特征：

第一，仅在食盐批发环节具有排他经营的能力；第二，

仅在规定地区范围内具有排他经营能力；第三，没有

购进数量的决定权；第四，没有购进及批发销售的定

价权；第五，自觉维护消费者利益。 
以上五点，便是盐业公司依法具有的垄断力的合

法界限。如果严格按照这样的制度规定来运行，盐业

公司的垄断便有法律依据，属于合法的政策性垄断，

而且这一制度在我国普遍缺碘的国情下也具有合理

性。那么，为什么这一制度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呢？

国资委迫于压力在 2008 年表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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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盐业体制改革，究其原因，在于制度的现实运行

已偏离了初衷，食盐运营的中间环节即食盐经销商

——盐业公司的垄断力膨胀，突破了合法界限仍不断

纵向扩张，因而产生了种种弊端。集中体现在：盐业

公司垄断力突破食盐批发环节，对上游生产领域及下

流零售领域也具有控制权，从具体市场的专营(合法垄
断)扩张成为盐业产供销全行业的垄断。这种纵向垄断
行为直接导致在确定的市场上,盐业公司作为食盐产
品唯一的经销商, 在政府的明示或默许下对专营产品
具有垄断定价的权利,在欠缺制度约束下，食盐专营经
销商得以压低生产商的供货价格, 并凭借垄断地位尽
可能地抬高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实现其垄断利润。 
 
三、我国盐业公司违法垄断的成因及 

危害 
 

(一) 盐业公司违法垄断的成因 
1. 行政权力的不当让与 
盐业公司垄断力扩张，本质是其权力的扩张，即

盐业行政监督管理的相关权力由市场经营主体不恰当

地承载和具备了。而行政权力的不当让与，正是盐业

公司垄断力扩张的根本原因。根据《盐业管理条例》

《食盐专营办法》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盐业

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中的规定，国家发改委为国务

院授权的国家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盐业管理办公室是

具体办事机构，其职能范围包括三个方面：盐行业的

整体发展与管理；食盐专营的计划分配和调拨；盐政

监督和执法。但在实践中，由于国家发改委盐业办缺

乏相应的人员编制和力量配备，盐业办的行业管理和

食盐分配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国盐业总公司的

协助。在实际工作中，中国盐业总公司协助国家发改

委盐业管理办落实食盐专营，组织和推进普及碘盐供

应，建立食盐生产销售网络，受国家发改委委托编制

全国年度计划建议草案，并负责组织国家食盐计划的

落实。因此，实际上中国盐业总公司履行了相当一部

分政府行政职能。而在地方层次上，绝大多数省、市、

区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即盐务局和盐业公司是

“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虽然法规规定了盐政管理和执法的权力属于国

家发改委盐业办公室，但在现实运作中，该权力并没

有统一到盐业办，而是形成了盐业公司参与甚至代行

盐政管理和执法的政企不分、以企代政这一直接后果。 
2. 立法的缺漏 
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够介入盐业公司，主要是由于

缺少法律对政府行政部门“缺位行为”进行约束，并对
盐业公司的运营进行具体规制。 

第一，盐业制度构建中，权威法律缺失。首先在

食盐管理与运营上缺少一部权威的法律。从现行有关

盐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目前尚无专门规范盐
业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中国盐业管理最高层次的法律

规范是行政法规。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有：《盐业管

理条例》《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部门规章有：《食盐

价格管理办法》；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法律文件有：《关

于改进工业盐供销和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计
委办公厅关于工业盐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

发展改革委盐业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等；同时,地方
各级人大、政府也相应制定出台了配套政策法规和规

定。此外,其他相关法律中也有盐业资源管理等方面的
法律规范,这些规范性文件组成了我国盐业管理的法
律规范体系。从我国的盐业管理法律体系来看，没有

专门的法律规定，效力层次相对较低，也造成各项法

律文件冲突的问题难以解决，法律欠缺统一性和权威

性。 
第二，现有法律规定未对盐业公司的运营规则进

行细化。即使我国现行的盐业管理法律体系比较庞大，

但是却没有一部法律文件对盐业公司的运营制度进行

详细规定，也使盐业公司在现实运营中具有较大的空

间和弹性，而缺乏切实的约束和管理，从而也导致其

垄断力逐渐扩张膨胀。 
第三，盐业行政管理部门设置及权力配置不规 

则。[5]前面已有述及，中央盐业行政管理部门(国家发
改委盐业管理办)没有完全行使其监督管理职能。从地
方盐业行政管理来看，由于历史上全国盐业管理体制

变动频繁，受盐业公司隶属不同的影响，盐业行政主

管部门的设置也不同。截至 2006年底，省一级盐务管
理局(盐业管理办公室)有 4个隶属当地政府、18个隶
属发改委、2 个隶属粮食厅、4 个隶属商务厅(局)、2
个隶属供销合作社、1个隶属工业厅、2个隶属商贸委。
3个计划单列市中，1个隶属当地政府、2个隶属轻工
厅(局)。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盐务局、
盐管办绝大多数与食盐经营企业“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合署办公”——董事长(总经理)任局长(主任)，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任副局长(副主任)，具体负责盐政管
理。食盐经营、管理、执法一体运作，结合紧密，市(地)、
县一级更是如此。即使极少数政企分开的，在人员和

费用上也与食盐经营企业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
系。在这种体制下，食盐经营企业一身二任：作为盐

业行政主管部门，它要追求“公平优先”；作为企业，
它要追求“效率至上”。角色经常错位，很难做到公平
优先与效率至上的平衡，以行政权为企业谋利不可避

免。另外，在政企合一的运行机制下，盐政管理人员

与经营管理人员身兼数职，身份不一、不分彼此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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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交换岗位。亮证执法、收证销盐，执法人员的业

绩考核以销售指标的完成高低为标准，收入与其挂钩，

上岗下岗甚至升迁都受其制约。这种制度安排严重制

约了执法队伍的专业化。 
而行政权力的不当让与与立法的缺漏，归根结底

可归结为政府管制失灵(也有学者称之为政府干预失
灵或政府失败)。实践证明，不仅市场是有缺陷的，政
府干预也会失灵，低效率、寻租、分配非公平性等大

量问题在政府直接管制下凸显。前文所论述的盐业公

司权力垄断所导致的弊端，都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 
(二) 食盐专营之垄断力扩张带来的危害 
1. 私盐泛滥，严重威胁食盐安全 
由于盐业公司垄断力的扩张，食盐销售环节产生

巨大垄断利润，成为私盐泛滥的一大诱因。目前，食

盐每吨出厂价为 400～500元，经过三级盐业公司后最
终以每吨 1 500元左右的价格到零售点，卖到消费者
手中每吨就到了 2 000元左右。盐业公司通过计划和
定价控制食盐生产企业，在整个食盐生产流通环节获

取了高额垄断利润。如此暴利诱发了一个庞大而又顽

固的私盐市场，而且，不乏私盐贩卖者与官办盐业公

司勾结、甚至盐业公司自己直接贩卖私盐的行径。[6] 
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密切关

注的问题，在人们加强对牛奶、鸡蛋等各种食品的安

全检测时，可能忽略了我们每天都要食用的盐的安全

问题。我国实行食盐专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和防

止碘缺乏病。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如

果将食盐市场化经营，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许

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也是碘严重缺乏的地区，由于

经营成本巨大而可能游离于市场范围之外，因此，专

营制度是保障碘盐供应、防止碘缺乏病最有力的手段。 
然而，私盐不仅对防止碘缺乏病起了反作用，长

期食用还会危害人体健康。私盐是未经加工处理的矿

井盐，其特点是其中一般不含碘或含量极微，且往往

含有过量的矿物元素和有害杂质，长期摄入对健康极

为有害。更严重的是，如果经常食用私盐可能导致地

方性甲状腺肿，母亲缺碘，可致婴儿智力低下，生长

缓慢、痴呆，成年女性缺碘，可影响生长发育。很明

显，私盐泛滥，食盐安全没有保障，存在极大的社会

危害性。2008 年底一直延续到整个 2009 年，全国在
指责沿海富碘地区无法买到不加碘盐，从另一个角度

揭示了食盐垄断专营所导致的食盐安全问题。 
2. 权力寻租，导致行政腐败 
权力寻租概念源于寻租理论——一个解释特定腐

败现象的重要理论。具体来讲，权力寻租是指政府各

级官员或企业高层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

制度监控，从而寻求并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

产性的活动。 
前文已述及，事实上中国盐业总公司履行了国家

发改委盐业管理办的一部分行政职能。而在地方层次

上，绝大多数省、市、区盐务局和盐业公司是“一套机
构，两块牌子”。由于食盐生产供大于求，因此在实际
的专营环节存在着寻租等较大的腐败现象，一些地方

和部门权力行为有着强烈的利益导向性，借执法之名

或行保护违法之实，或挖空心思“设租”，以非法利益
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
产业”。盐政管理(包括执法队伍和执法费用支出)的行
政支出也由各地盐务部门承担，成为食盐销售的成本，

行政开支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3. 控制生产流通，攫取垄断利润，损害生产者和

消费者利益 
一方面，盐业公司控制着食盐生产。如前所述，

中国盐业总公司掌握着食盐分配计划和属于盐业行政

部门职权的食盐生产许可证的发放。由于盐场生产工

业盐和食盐的成本相差不大，但加碘后出厂的食盐价

格要远远高于工业盐。因此，生产企业的效益主要取

决于食盐计划，这便等于是盐业公司掌握着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的“命门”，具体体现在：在制定食盐计划中，
盐业公司向制盐企业索要各种补贴、回扣；在食盐计

划执行过程中，各地盐业公司以运费补贴、仓储补贴、

回笼货款奖励、销售奖励等名目降低了被列为国家指

令性价格的食盐价格。 
另一方面，盐业公司在食盐流通阶段攫取了高额

的垄断利润。由于在确定的市场上，食盐的经销商是

唯一的，在政府的许可下对食盐具有垄断定价的权利，

他们常常倾向压低生产商的供货价格，凭借垄断地位

尽可能抬高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从而实现垄断利润。

以北京市为例：目前中盐北京盐业公司销售的食盐价

格为 1.30 元/斤/袋(2 600元/吨)，批发价为 2 180 元/
吨，去掉采购、加碘、包装、批发经销等费用——加

碘的额外费用仅为 25元/吨，排除非经营性支出,其净
利润高达 67%，而制盐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 4%。
据报导，省盐业公司老总的年薪 30-40 万元，普通干
部年薪 10万元以上。“垄断—高价—加强垄断”，形成
了一条“循环链”，以牺牲制盐企业、用盐企业和社会
利益为代价，换取了盐业公司的一家独大。 
 

四、完善我国现行盐业运营体制， 
化解违法垄断行为 

 
面对当前食盐业政府失灵的局面，有人发出了废

除食盐专营制度的呼声，提出让政府取消对食盐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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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和控制，认为食盐不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

私人产品而非公共产品，应该选择市场交易方式；加

碘可以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双重监管来实现，并不成为

开放市场的障碍。 
但笔者认为，立即取消食盐专营制度的条件还不

成熟。目前，食盐专营制度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

要性： 
从国情来看，我国属于碘缺乏较为严重的国家，

病区波及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病区人口 4亿多
人，占世界病区人口的 40%。食盐加碘是全世界公认
的持续消除碘缺乏病行之有效、简易、安全的主导措

施。我国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合格碘盐食

用率仍然较低，应充分认识消除碘缺乏病工作的重要

性、艰巨性、反复性和长期性，也可以进一步认清食

盐专营的必要性。当然，我们在关注食盐加碘的同时，

还要关注沿海富碘地区不加碘食盐的供应问题。 
从各国的盐业管理制度来看，西方国家如英、法、

美、日，均实行盐业团体集中统一经营。美国产销一

体，盐厂生产，有六家公司负责销售，各公司与用户

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再向所属盐厂下达生产计划，产、

销保持绝对均衡，比我国的计划管理还要严苛。日本

实行委托专卖，由大藏省授权专卖事业部统一管理，

全国实行统一价格和包装。中外之间虽社会制度不同，

但对食盐实行严格的专卖计划管理则异曲同工，实行

盐业垄断经营也是由食盐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笔

者认为，尽管我国食盐业的政府管制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全盘推翻政府干预也是不现实的。在现阶段，主要

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食盐专营制度，对

扭曲的制度予以纠补。 

(一) 进行食盐体制改革 
随着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国迎来了第六次行政体制

改革，而食盐体制改革无疑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

分。[7]行政体制改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

体制改革包括了一切与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归属及其

行使相联系的，而不仅仅是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归属及

其行使相联系的改革；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狭义的

行政体制改革，即以政府为中心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

的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它是达到

各种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包括节省公共开支、提高

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对社会公众负责的责任心、避免政

府越位、缺位和错位，使政府的作用更有效力以及增

强人们有效选择政策和贯彻政策的机会。我国目前行

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

过去是一个管制型政府，以政府为主导，导致全能政

府擅权专权、职能无限扩张，失去监督。在当前的新

形势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成为行政改革的方向。服

务型政府要求政府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规则的

需要，坚持公开、公正、合法、透明等原则，用市场

经济的观点和方法解决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政

出多门、重复管制等问题，努力把政府工作重心转移

到加强市场调节、社会监管、依法行政、公共服务等

职能上来。具体到食盐体制改革上，我们必须注重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入竞争机制。目前全国食盐生产实行计

划分配，在这种计划分配方案中，企业不分大小、技

术装备好坏、产品质量高低，都可以从中得益，这样

就排斥了来自市场的竞争，优胜劣汰更加无从谈起。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政府
管制被政府倚重，但政府管制带来了自身难以解决的

问题，所以在全球又掀起了放松和解除管制、用竞争

政策取代管制的改革浪潮，这股浪潮同样波及到我 
国。[8]其实，在现阶段我国的食盐业领域，可以考虑

逐步实行产销直接见面，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适当引入

竞争,以缩小出厂价与销售价之间不合理的高达 4-5倍
的差价，这也是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的。另外，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市场主体的食盐生产者也应

该树立起自己的品牌。换而言之，我们在食盐业领域

完全可以注重政府管制与反垄断规制的协调。 
第二，政企分开，打破“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

格局。[9]政企分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政府与企

业的社会职责分开。政府的社会职责是对国家和社会

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企业的社会职责是依照

国家法律和市场规则，以最少的投入向社会提供最多

最好的产出；②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③政府

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分开。在政企分开上，

广东省早有先例——2004年，广东省将盐业行政管理
职能由省盐业总公司划入省经贸委，撤销食盐专卖的

牌子，结束了广东省长达 30年的盐业管理政企不分的
历史。 
第三，正确处理政府、企业与协会的关系，充分

调动各方积极性。政府主要负责有关法规、政策的制

定，并监督执行，进行宏观调控；盐业企业是专营的

主体，食盐专业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要通过企业的生产、

经营、运销来体现；盐业协会则是联系政府与企业之

间的纽带和桥梁，政府可以将一部分事务委托给盐业

协会管理，并经常听取协会对食盐管理的建议和意见，

协会也有责任及时地将问题与建议反映给政府。 
(二) 完善食盐业立法 
体制的运行也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力作保障。面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6卷 

 

14 

 

对上述立法上的缺漏，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

以完善。 
第一，提高食盐业的立法层次，除了依据 2009

年颁行的《食品安全法》作为保障食盐安全的基本  
法，还需要在法律层面制定一部具有权威的专门的《食

盐专营法》或《盐业法》，并在其中专章规定食盐专营

的有关内容。 
第二，提高《食盐专营法》或《盐业法》的可操

作性。如对盐业公司的运营规则进行细化，再如要明

确盐产品的基本定义，对不同盐产品的内涵、外延作

出较为明确的规定。 
第三，在明确食盐专营主管机构的基础上，合理

设置盐业行政管理部门并明确其职能范围，规范食盐

专营的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杜绝以企代政、政企不分

现象。 
第四，建立违反食盐专营法律法规的责任体系。

我国目前食盐专营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规定层次不分

明，《食盐专营办法》和《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

理条例》中对违反食盐专营管理法规的责任规定过轻，

既起不到处罚应有的作用，也无法与有关非法经营食

盐的刑法规定很好地衔接起来，不利于食盐专营管理 

的执法工作。因此在立法完善时，可适当加大处罚力

度，建立层次分明的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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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franchise system in Chinese salt industry, which is essentially a policy monopoly. It mean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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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o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f salt and operations of salt industry, while the salt companies 
are only in charge of the wholesales of salt. However, the variation of the legal monopoly of salt companies due to 
legislative gaps and improper administrative powers has brought kinds of drawbacks, such as power rent-seeking and 
risks of food safety in salt marke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rom two angles of 
structural reformation of the salt industry and perfection of the salt legislation, so as to get rid of the illeg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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